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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論述凈影慧遠的體義觀與判教觀，最後，簡單論述慧遠判教與華嚴

判教的關係。我們認為，體義觀是慧遠的核心思想之一，貫穿于其判教觀、心識

觀等各個方面。本文重點論述慧遠的判教觀，以展現其體義觀在其判教中的應用。

前言部分，我們簡單的論述慧遠體義觀的基本觀念，因為此部分不是本文的重點，

所以僅作點到即止的介紹。 

本文第一部分，我們結合「體義觀」對慧遠的判教思想進行闡發。慧遠的判

教觀，概括講是「二藏」與「四宗」，但就慧遠的本意而言，其所判之教，當僅為

「二藏」，四宗則非「教」的範疇。慧遠之判教，將「教」與「宗」區分開來，這

是對傳統地論宗判教觀的發展。「教」指的是聲聞藏與菩薩藏二藏，「宗」指的是

毗曇（立性宗）、成實（破性宗）、破相及顯實四宗。前兩者為小乘，後兩者為大

乘。慧遠將大乘的「教」與「宗」分離開來，一方面主張平等的大乘經教觀，另

一方面又強調大乘二宗具有淺深之別。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解決之道在於，大

乘二宗成立的重點在「人」而非「教」：從「教」上講，大乘都是平等的，但從「人」

講，大乘二宗之人對大乘之教的理解有淺深的不同。大乘破相宗未能理解佛法之

究竟，而僅停留在「不真」的層次；相反，顯實宗則能夠全面認識真實如來藏。 

第二部分，我們論述慧遠判教觀與體義觀的關係。首先是慧遠對於大小乘區

分的理解。大小乘的區別不在於人空法空，而在「同體」「別體」之分。小乘所認

識的諸法「別體」，具有性相之分；而大乘所認識的諸法「同體」，離相離性，這

是慧遠所主張的大小乘的根本差別。其次是體義觀與四宗判教，四宗的判定，都

是根據其體義觀中有無「性相」的差別而來的。再次，是體義觀與平等大乘經教

觀的關係。慧遠之所以堅持平等的大乘經教觀，根源還在於「同體義分」觀。在

慧遠看來，大乘經典都是圓滿之佛陀為教化菩薩所說之經典，佛陀不會有所「私

藏」，所說必然是究竟的。這是慧遠對大乘「同體」觀的應用。此外，不同的大乘

經典有「宗趣」的差別，其根據在佛陀為不同根機的菩薩開示同的法門，也即從

同體之中，開出不同的「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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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我們簡單論述慧遠判教觀與華嚴判教的關係。 

關鍵字：凈影慧遠、體義觀、判教觀、華嚴判教



凈影慧遠判教觀略辯——兼論華嚴判教 C-3 

前言 

本篇論文，我們在慧遠結合慧遠的體義觀講其判教思想。 

首先簡單論述慧遠的體義觀。概括講，慧遠根據心識認識方式的不同，將諸法

區分為「同體」與「別體」兩個層次。兩者的基本區別在於，同體之法是「無有

一性」的，而別體之法則有「體性」之差別。但更嚴格的講，慧遠認為：同體之

法「離相離性」，而別體之法則有性相之分。同體之法既然「離相離性」，是否一

片混沌呢？不是。慧遠認為，同體之法雖然是「無有一性」的，但同時「而無不

性」，此即慧遠「同體義分」觀念——「無有一性」是「同體」，「而無不性」是「義

分」。在同體中，諸法的分別不是性相之分，而僅僅為「義」之差別。那麼，體與

義是什麼關係呢？慧遠認為，「同一體中，隨義分萬，舉一尋體、即是其體」，體

與義是六相圓融的關係。同時，同體之法與別體之法也並非截然對立，通過「攝

事相以從體義」，慧遠將別體之法攝入同體之中，使別體之法也具備六相圓融的特

性。此種思想，對於華嚴宗「理事無礙」、「事事無礙」等四法界觀念是有啟發的。 

其次，我們結合「體義觀」對慧遠的判教思想進行闡發，并簡單論述體義觀與

判教觀的關係。 

最後，我們簡單論述慧遠判教與華嚴判教的關係。 

一、慧遠之判教觀：教與宗的離分 

慧遠的判教觀，前賢已經做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巨大的研究成果。國內的

傑出研究者有廖明活先生、劉元琪先生、馮煥珍先生，及聖凱法師、楊維中先生

等人。國外學者有日本的吉津宜英等人。本文在前賢的研究基礎上，就慧遠判教

觀作一些闡發。 

判教觀的標準，有很多種，如佛陀說法的時間，說法之內容，所說之對象等等。

中國佛教判教觀的集大成者為智顗，即根據「教法」與「教儀」兩者進行判教，

教法即佛陀說法的內容，教儀即佛陀說法的形式。以此二者為標準，我們發現，

慧遠判教觀儘管涉及到教法與教儀，但其判教的根據重點不在於此。我們認為，

慧遠判教觀的根本依據在「信眾」。佛陀說法本是一音、一味的，然而因為眾生根

基的差別，所以有大小乘二藏的不同。同時，也正是因為眾生對於佛法理解的不

同，所以有四宗之差別。慧遠否定以往根據佛陀說法之時間、地點、所說之內容

等等差別所作之判教，而純以眾生之差別而有教法之差異，即以眾生作為判教根

本依據。這是慧遠判教觀最為獨特之處，也是我們理解慧遠判教觀的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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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慧遠所立之判教 

關於慧遠的判教思想，馮煥珍先生對此有簡單明確的概括：「一佛乘與二藏四

宗」1。對於「一乘」，我們不作論述，僅講二藏與四宗。 

首先講二藏。慧遠所說二藏，是佛教出世間之法，但就實際而言，佛陀所說也

包括世間之法。《大乘義章》： 

「聖教雖眾，要唯有二：一是世間，二是出世。三有善法，名為世間。三乘

出道，名出世間。」2 

慧遠認為佛教包括世間之法，這是對世間法的肯定，也是佛教對世間法的融攝。 

出世間法中，有二藏，即聲聞藏與菩薩藏，其著眼點是「經藏」，也即是分判

佛教經藏的種類。但慧遠對於二藏的分判，其根據還在於信眾，其所立二藏之名

稱根據也是信眾——聲聞與菩薩。《大乘義章》： 

「就出世間中，復有二種：一聲聞藏，二菩薩藏。為聲聞說名聲聞藏；為菩

薩說名菩薩藏。故地持云：十二部經，唯方廣部，是菩薩藏；余十一部，是

聲聞藏。彼文復言：佛為聲聞菩薩行出苦道，說修多羅。結集經者，集為二

藏：聲聞所行為聲聞藏，菩薩所行為菩薩藏。龍樹亦云：迦葉阿難，于王舍

城，結集三藏，為聲聞藏。文殊阿難，於鐵圍山，集摩訶衍，為菩薩藏。聖

教明證，義顯然矣。此二亦名，大乘小乘，半、滿教也。聲聞藏法，狹劣名

小，未窮名半；菩薩藏法，寬廣名大，圓極名滿，教別如此。」 3 

慧遠對於二藏的分判，見於印度之判教，並無多大創新之處。但所值得注意的是，

慧遠是依據信眾所作的判教，「為聲聞說名聲聞藏，為菩薩說名菩薩藏」，佛陀說

法，即是根據信眾之之「樂欲」，樂小乘者為說聲聞藏，樂大乘者，為說菩薩藏。

這是二藏之根本差別。 

 二藏之中，又可以進一步作出區分。聲聞藏可以分為兩種，《大般涅槃經義記》： 

 

「聲聞藏中所教有二：一、聲聞聲聞；二、緣覺聲聞。聲聞聲聞者，是人先

來求聲聞道，常樂觀察四真諦法，成聲聞性，於最後身，值佛為說四真諦法，

                                                             
1 馮煥珍，《回歸本覺》，頁 129。 
2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66c12。 
3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66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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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悟道；本聲聞性，今復聞聲而得悟道，是故名曰聲聞聲聞。如經中說：

『求聲聞者，為說四諦。』據此為言，緣覺聲聞者，是人本來求緣覺道，常

樂觀察十二緣法，於最後身，值佛為說十二緣法，而得悟道；本緣覺性，于

最後身聞聲悟道，是故名為緣覺聲聞。如經中說：『為求緣覺者，說十二緣

法。』就斯為論，是二雖殊，同求小法，藉教處等，是故對斯二人所說，為

聲聞藏。」 4 

 

聲聞藏中，又區分為聲聞聲聞與緣覺聲聞。此種區分，亦在於二者信眾所追求之

不同。聲聞聲聞的信眾在追求聲聞道，其核心義法是「四真諦法」。緣覺聲聞之信

眾，本在追求緣覺道，其核心義法是十二緣法。由此，聲聞聲聞與緣覺聲聞的區

分，也在於二者信眾之追求不同。 

其次，菩薩藏也可以分為兩種。《大般涅槃經義記》： 

 

「菩薩藏中所教之人亦有二種：一、漸；二、頓。言漸入者，是人過去曾習

大法，中間學小，後還入大。大從小入，謂之為漸。故經說言：『除先修習

學小乘者，我今亦令入是法中。』此是漸入。言頓悟者，有諸眾生，久習大

乘相應善根，今始見佛，則能入大。大不由小，目之為頓。故經說言：『或

有眾生，世世已來，常受我化，始見我身，聞我所說，則皆信受，入如來慧。』

此是頓悟。漸入菩薩，始小終大；頓悟之人，一往入深。頓漸雖殊，以其當

時受大處一，是故對斯二人所說，為菩薩藏。」 5 

 

頓漸，實際是指菩薩證悟的兩種方式，先修習小乘然後入大乘者為漸；直接修習

大乘者為頓。因為有此二種修習方式的不同，所以有頓漸二類藏經。所以，頓漸

二藏的分判，也是依據信眾修行過程不同而來的。 

 慧遠所謂的「漸教」，實際是包含小乘義理的大乘經教。漸教菩薩的修行是從

小入大的，所以佛陀先教其小，後教其大，這樣的經典是同時包含大小乘義理的。

這與法藏所說的護法師的觀點類似，《華嚴五教章》： 

 

「二依護6法師等，依《楞伽》等經，立漸頓二教。謂以先習小乘後趣大乘，

大由小起故名為漸，亦大小俱陳故，即《涅槃》等教是也。如直往菩薩等，

大不由小，故名為頓，亦以無小故，即《華嚴》是也。遠法師等後代諸德多

                                                             
4 《大般涅槃經義記》，T37，no.1764，p.0613a19。 
5 《大般涅槃經義記》，T37，no.1764，p.0613a29。 
6 「護＝誕【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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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說。」7 

 

根據法藏的論述，護法師所謂的漸教是「大小俱陳」的，頓教是「大不由小」的。

法藏講，慧遠等人的頓漸二教之說也與護法師相同。如果法藏所說不錯，那麼慧

遠所謂的漸教，即是同時包含大小乘教義的大乘經典。 

由此可知，慧遠所謂的漸教經典，是包含小乘教義的大乘佛經；而頓教類的經

典，是不包含小乘教義的大乘佛經。但問題是，是否有不包含小乘教義的純粹頓

教類大乘佛經呢？慧遠將《楞伽經》、《勝鬘經》、《維摩詰經》、《觀無量壽經》等

判為頓教經典，其根據是，《勝鬘經義記》： 

 

「今此經者二藏之中菩薩藏收，為根熟人頓教法輪。」
8 

 

《觀無量壽經義疏》： 

 

「此經正為韋提希說。下說韋提是凡夫，為凡夫說，不從小入，故知是頓。」
9 

 

由此可知，慧遠判斷頓漸的標準，主要在受教之人「根熟」與否。 

但按照現代人的理解，大乘教法，也是以小乘教義為基礎的，如小乘之四諦、

十二因緣等教義，是佛教的共同基礎。嚴格的講，即便在《楞伽經》、《勝鬘經》、

《維摩詰經》等經典中，其實也是可以找到小乘教法的。 

 總結而言，慧遠首先根據眾生的「樂欲」而區分大小乘二藏。在聲聞藏中，

又進一步根據小乘信眾的樂欲而區分出聲聞與緣覺；在菩薩藏，根據菩薩的修行

方式而區分頓漸二藏。菩薩藏之頓漸，全在於二者修行方式之不同。所謂的漸教，

是就菩薩修行由小入大之漸修的過程而講的，實際是由眾生成佛之過程來區分經

藏。菩薩之成佛，有一門直入之方式，又有從小入大之方式，所以慧遠由此而作

頓漸二種之區分。慧遠對於經教的分判，完全是就信眾之修行而來的。這也體現

了慧遠重視實踐的傳統。 

其次是四宗。 

嚴格的講，慧遠之判教，僅為二藏而不包括四宗。《大乘義章·教法聚》中，對

                                                             
7 《華嚴五教章》，T45，no.1866，p.0480b21。 
8 《勝鬘經義記》，X19，no.0351，p.0863a03。 
9 《觀無量壽經義疏》，T37，no.1749，p.0173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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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四宗隻字未提，由此可知，四宗實際不屬於「教」的範疇。原因在於，如果說

二藏是對經藏的分判，那麼四宗就是直接對應「信眾」的分判。四宗主要依據修

習佛法之信眾而判，非直接由經教而判，所以慧遠不將其放到「教法聚」中講。 

四宗判教，來源於慧遠之前的地論師。慧遠繼承地論師的四宗判教，並作了重

大改造。《大乘義章·二諦義》： 

 

「言分宗者，宗別有四：一立性宗亦名因緣；二破性宗亦曰假名；三破相宗

亦名不真；四顯實宗亦曰真宗。此四乃是望『義』名法，經論無名。」 

「言立性者，小乘中淺，宣說諸法各有體性。雖說有性，皆從緣生，不同外

道立自然性，此宗當彼阿毗曇也。 

言破性者，小乘中深，宣說諸法虛假無性，不同前宗立法自性。法雖無性，

不無假相，此宗當彼《成實論》也。 

破相宗者，大乘中淺，明前宗中虛假之相，亦無所有。如人遠觀，陽炎為水，

近觀本無，不但無性，水相亦無。諸法像此，雖說無相，未顯法實。 

顯實宗者，大乘中深，宣說諸法、妄想故有，妄想無體，起必托真。真者所

謂如來藏性，恒沙佛法，同體緣集，不離不脫不斷不異。此之真性緣起集成，

生死涅槃。真所集故，無不真實，辨此實性，故曰真宗。」10 

 

根據與傳統地論師的四宗相比，慧遠所述之四宗，在名稱有以下改變： 

 

因缘宗→立性宗； 

假名宗→破性宗； 

诳相宗→破相宗； 

常宗  →显实宗； 

 

慧遠對四宗名字的改造主要集中在小乘二宗上，以「立性」和「破性」來概括二

宗的根本教義特徵。將第三宗稱為「破相宗」，名稱變化不大。總體而言，慧遠以

「性」、「相」的破立來統合前三宗，第四宗則顯現真如實際，為最高宗派。由此，

慧遠將四宗判教整合為一緊密相關的整體，是一個上升的層次： 

 

立性→破性→破相→顯實 

                                                             
10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83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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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相」是慧遠「體義觀」的重要概念，四宗判教，也是其體義觀在判教中

的應用，這點我們後文再做論述。 

總結而言，慧遠之四宗判教與傳統四宗判教有以下不同：傳統四宗判教中的小

乘二宗是根據二宗所講的某一特定教義立名的，如因緣宗，即以其所講的「六因

四緣」立名；假名宗，即以其所講的「三假」立名。區別於此，慧遠則根據小乘

二宗教義的核心特性立名，是對二宗整體教義的概括和提煉。而此二名稱又是根

據其如來藏思想體系「離性」的根本性質而確立的。「破相宗」則對應于如來藏「離

相」的特性。慧遠自覺的應用如來藏思想將前三宗思想納入如來藏體系之中，前

三宗由此作為達到真實如來藏所需經歷的某一特定階段而被賦予特定的意義。 

（二）二藏與四宗：教與宗的離分 

慧遠之前地論師的判教，四宗與經藏是有明確對應關係的，但慧遠將此種對應

關係分割開來。《大乘義章》： 

 

「前之兩宗，經同論別。後之二宗，經論不殊，隨義分之。前二宗中，言經

同者，據佛本教，同顯在於四阿含中，無別部黨。言論別者，小乘眾生，情

見未融，執定彼此言成諍論。故有毗曇、《成實》之別。後二宗中，言經同

者，據佛本教，隨就何經以義分之，不別部帙，是曰經同。言論同者，大乘

之人情無異執，言無諍競故無異論。…… 

又人立四別配部黨。言阿毗曇，是因緣宗；《成實論》者，是假名宗；《大品》、

《法華》，如是等經是不真宗。《華嚴》、《涅槃》、《維摩》、《勝鬘》，如是等

經是其真宗。前二可爾，後二不然。是等諸經，乃可門別、淺深不異。若論

破相，遣之畢竟；若論其實，皆明法界緣起法門。語其行德，皆是真性緣起

所成。但就所成行門不同故有此異。《華嚴》、《法華》，三昧為宗。諸部般若，

智慧為宗……如是諸經，宗歸各異門別。雖殊旨歸一等。勿得於中輒定淺深。」
11 

 

根據慧遠的論述，小乘二宗「經同論別」，即二宗同以四阿含經為根本經典，但其

所宗之論有差別，立性宗之宗論是阿毗曇，破性宗之宗論是《成實論》。慧遠此說

與之前地論師四宗判教無大區別，關鍵在其對大乘二宗的改造。 

慧遠認為，大乘之經教在教義上都是平等的，也即都是究竟圓滿的，沒有淺深

                                                             
11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83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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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大乘義章》： 

 

「言定宗者，諸經部別，宗趣亦異。宗趣雖眾，要唯二種：一是所說，二是

所表。言所說者，所謂行德。言所表者，同為表法。但法難彰，寄德以顯。

顯法之德，門別無量，故使諸經宗趣各異。如彼《發菩提心經》等，發心為

宗；《溫室經》等，以施為宗……如是等經，所明各異，然其所說，皆是大

乘緣起行德究竟了義。階漸之言，不應輒論。」12 

 

慧遠認為，諸經的部別和宗趣都是不同的。「宗趣」可以分為兩種：一是所說，即

行德；二是所表的真實之法。真實之法難以直接表達，必須通過所說的行德來表

達。顯現真實之法的法門可以是無量種，所以諸經宗趣各異，也即，諸經都是作

為顯現所表真實之法的行德而存在，行德可以是無數種，所以諸經也各個不同。

簡單的講，慧遠認為諸經分別論述某一特定的行德，如《發菩提心經》論述「發

心」這一行德；《溫室經》等論述佈施這一行德。這些是「所說」的行德，但這其

最終目的是為了「所表法」。根據慧遠的思想，其「所表法」當是指真實如來藏。

由此，諸經所說「行德」各異，所表則同為真實如來藏。 

總結而言，大乘經教都是以表顯真實如來藏為最終目的，而且，所有大乘經

典也都能夠表顯真實如來藏，由此，大乘經典都是平等究竟的。大乘經典之間的

區別，僅僅是「行門」的不同。也即，佛陀針對不同根器、不同取向的信眾，開

顯不同的法門。法門雖然不同，其所證悟則是相同的。由此可知，大乘經典之差

別，還是根據信眾修習之差別而來的。佛法經教，其所針對的是所教之人，佛陀

完全是依據信眾而演說的，信眾不同，所以有行門不同之經教。行門雖然不同，

但所說義理無不究竟。 

由上論述可知，慧遠大乘經教觀的特色是持平等之經教觀，區別於當時絕大

多數佛學者之觀點。此即是對經教認識的「淺深」與「平等」的差別13。 

慧遠持平等的大乘經教觀，將大乘經典與大乘二宗的對應關係分割開來。大

乘二宗所歸宗之經教相同但大乘二宗卻有淺深之分。也即，破相宗要淺于顯實宗。

那麼，大乘二宗淺深之分的依據在哪？對此問題，廖明活先生、劉元琪先生、華

方田先生及馮煥珍先生都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廖先生和華先生認為大乘經論所說

的義理有淺深之分。廖先生認為：「慧遠雖然反對於大乘經之間分別淺深，但卻不

否認大乘經所演說的教理，是有淺深的分殊。」14華先生則認為：「慧遠所反對的

                                                             
12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67a05。 
13 聖凱，初期地論學派的判教思想， 萬俊人， 清華哲學年鑒[M]，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2008， 
14 廖明活，《淨影慧遠思想述要》，頁 104，臺灣學生書局，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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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講大乘經典分別配置于破相宗和顯實宗之下，說某些大乘經深，某些大乘經淺。

慧遠主張大乘經典本身並沒有深淺優劣的區別，這些經典所宣說的佛教義理卻有

深淺之別。」15劉先生則認為大乘經典在義理上沒有淺深之別，而在形式上有深淺

之分16。馮先生則從總相門講大乘經論的平等，從別相門講破相宗和顯實宗的淺

深，兩者的淺深在於遮顯實相和表顯實相的區別17。 

前賢的工作，對我們的幫助很大。但是，我們認為，慧遠明確講大乘經論是

沒有淺深之別的，所以，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無淺深之別的。從形式上，

慧遠講頓漸，如上文所說，只是菩薩修行方式的差別，並沒有深淺之分；從內容

上，慧遠講大乘經論都是平等究竟的。同時，無論從總相門還是別相門，慧遠對

於大乘經論及大乘二宗的觀點都是一樣的，即，明確講大乘經論是平等的，而大

乘二宗則有深淺之別。 

解決此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慧遠判教的依據——信眾。慧遠四宗判教的根本依

據在信眾而不在經教或經教的演說者佛陀。既然大乘二宗所宗之經教都是相同

的，那麼大乘二宗之淺深差別，則在於二宗之信眾對於大乘經教「教義」淺深認

識之不同。我們認為，教義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大乘經論所講的根本義，此義

都是究竟的，「若論破相，遣之畢竟；若論其實，皆明法界緣起法門。語其行德，

皆是真性緣起所成。18」慧遠從此角度講大乘經論都是平等究竟的。另一種是大乘

經論為了開顯此「究竟義」所講的具有深淺差別的教義，慧遠以此區分大乘二宗。 

這些深淺差別的教義具體指什麼呢？此處我們以慧遠所講的「法」層次為例進

行說明。《大乘義章·二諦義》中慧遠對「法」的深淺層次作了總結說明，並以此與

四宗判教相配屬。《大乘義章·二諦義》： 

 

「諸法雖眾，不出無有。有中隨義差別有六，無中有五。有中六者：一陰界

等事相之有。二苦無常等法相之有。三者因緣假名之有。四者諸法妄相19之

有。五妄想之有。六真實有。 

此六之中，初事有者，四宗之中同為世諦。第二法相，初宗之中用為真諦，

後三宗中說為世諦。第三假名，初宗未說，後三宗中說為世諦。第四妄相20，

                                                             
15 華方田：《隋淨影慧遠的判教說》，楊曾文、方廣錩主編《佛教與歷史文化》，頁 101，宗教文化

出版社 2001 版。 
16 劉元琪：《淨影慧遠〈大乘義章〉佛學思想研究》，頁 267，《中國佛教學術論典》第 5 冊，佛光

山文教基金會出版，2001 年版。 
17 馮煥珍：《回歸本覺》，頁 15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年版。 
18 《大乘義章》，T44，n.1851，p.0483b23。 
19 原文為「妄想」，但根據慧遠的一貫講法，當為「妄相」。 
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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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宗中，未說此義，後二宗中說為世諦。第五妄想，前三宗中未說此義，

第四宗中說為世諦。第六真有，前三宗中未說此義，第四宗中，分為二諦，

體為真諦，用為世諦。 

無中五者，一者陰上，無彼凡夫橫計之無，二者假名因緣法中無性之無，三

離妄相21無。四離妄想無。五者真實寂滅之無。 

此五之中，第一無者，初宗之中說為真諦；後三宗中義有兩兼，就世辨者，

判屬世諦，就真辨者，判屬真諦。第二無者，初宗未說，第二宗中說為真諦。

後二宗中義有兩兼，就世辨者，判屬世諦；就真辨者，判為真諦。第三無者，

前二宗中未說此義；第三宗中說為真諦；第四宗中義有兩兼，就世諦辨說為

世諦，就真諦辨攝入真諦。第四無者，前三宗中一向未說；第四宗中義有兩

兼，就世諦辨，判為世諦，就真諦辨，說為真諦。第五無者，前三宗中亦所

未說；第四宗中，一向說之為真諦也。」22 

 

文中，慧遠將「法」分為「有」「無」兩種，「有」法可以分為六個層次：事相之

有、法相之有、假名之有、妄相之有、妄想之有、真實有。「無」法可以分為五個

層次：凡夫橫計之無、假名因緣無性之無、離妄相無、離妄想無、真實寂滅之無。

兩類法的不同層次是一個由淺到深的層次，其中「有」法以真實有為究竟，「無」

法以真實寂滅之無為究竟。 

四宗對應此二類法有不同層次的瞭解，具體對應如下： 

 

「有」法的層次與四宗所對應的二諦 

四宗 

有法的層次 立性宗 破性宗 破相宗 顯實宗 

事相之有 世諦 

世諦 
世諦 

世諦 

法相之有 真諦 

假名之有 × 

妄相之有 × × 

妄想之有 × × × 

                                                             
21 根據 cebta 校勘改。 
22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85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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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有 × × × 
用為世諦 

體為真諦 

注：「×」代表「未講」。 

 

「無」法的層次與四宗所對應的二諦 

四宗 

無法的層次 
立性宗 破性宗 破相宗 顯實宗 

無凡夫橫計之無 真諦 世諦/真諦 

世諦/真諦 

世諦/真諦 

假名因緣無性之

無 
× 真諦 

離妄相無 × × 真諦 

離妄想無 × × × 

真實寂滅之無 × × × 真諦 

注：「×」代表「未講」。 

 

由上可知，只有顯實宗能圓滿的理解「有」「無」二類法的所有層次。破相宗

未能究竟「有」法中的真實有，也未能究竟「無」法中的「離妄想無」和「真實

寂滅之無」。這是大乘二宗對於「法」義理解的深淺的不同。 

為什麼破相宗人未能認識究竟實相，而顯實宗人卻能夠究竟顯實呢？說白

了，慧遠認為破相宗人對於大乘經論理解不究竟、不到位，只理解大乘經論中淺

的層次，而顯實宗人則能夠理解大乘經論的究竟義。相較于傳統四宗判教對於破

相宗的批評，慧遠的批評是更為嚴厲的。傳統四宗判教中，破相宗歸宗般若經，

真實宗歸宗《涅槃》等經，由於般若經在教理上淺於《涅槃》等經，所以破相宗

劣于真實宗。其判教依據是大乘經論本身義理的深淺。慧遠反對此說，認為大乘

經論的教義在根本上都是究竟的，但開顯此究竟義卻有一從淺到深的過程，破相

宗人未能完成這一過程，而停留在「破相」這一層次，顯實宗人則完成這一過程，

究竟顯實。所以慧遠對破相宗人的批評在於其對大乘經論理解的不究竟，即，破

相宗人對其所宗之般若經未能徹底理解，未能從中看出如來藏思想來。這是對破

相宗人理解能力的批評。所以，慧遠對破相宗的批評是更為嚴厲的。 

由上可知，慧遠將教與宗分離開講。教出於佛陀，而宗出於信眾對於教法之理

解。也即，教是從佛陀說法角度講；而宗則是從信眾理解教法的角度講。將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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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區別開講，是北朝佛教判教之傳統23。如慧光之四宗判，實際是從「宗義」上所

作的判別。但是，地論師的主流是認為，宗義與經教是相對應的，如破相宗對應

於般若經等，顯實宗對應于《華嚴經》等。其後之五宗、六宗之判教，也未將教

與宗區分開來講。但慧遠是特殊者，他將教與宗分別開講，將兩者的對應關係給

割斷了。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慧遠一方面講大乘經教都是平等的，一方面又講

大乘二宗則有淺深之別。因為教與宗是分離的，兩者是兩個層面的東西，所以，

慧遠之平等大乘經教觀與淺深大乘二宗之判是沒有矛盾的。 

（三）慧遠判教觀中之眾生 

佛陀之一代教法，針對眾生而發，由此，經教涉及到說法之佛陀與受教之眾

生兩者，此二者的不同，決定了教法的差異。前文講了，慧遠判教的根本依據在

「眾生」，所以，我們在此著重討論慧遠對「眾生」的理解。 

首先講慧遠對「眾生」的界定，《大乘義章·八識》講「真識」的之用：「二緣

起用。向雖在染，而不作染。今與妄合，緣集起染，如水隨風波浪集起。是以《不

增不減經》言：即此法界，輪轉五道，名曰眾生。24」也即，慧遠認為眾生是來源

於「法界」的，這是從根本上對眾生的肯定，與當時流行的「末法信仰」完全不

同——慧遠對於眾生，還是十分樂觀的。 

其次，關於信眾，慧遠將其分為聲聞與菩薩兩類，兩者有何差別？ 

聲聞與菩薩的差別，一般的理解是「根機」的不同，即「種姓」的差別，如

法藏《五教章》中所討論之定性聲聞。正因為是定性之聲聞，所以佛陀為說聲聞

法而非大乘。此在於信眾之根性而非佛陀之偏私。慧遠的觀點也類似於此，但其

對於「根機」的理解與後世高僧側重點不同。 

慧遠強調兩者「樂欲」之不同，而非智力之差別。所謂樂欲，即是發心、願力。

眾生欲得聲聞者，佛陀即為說聲聞藏；欲得菩薩者，為說菩薩藏。慧遠以眾生之

願力來分判大小乘，而非眾生之根機——智慧、修行淺深等。《大乘義章》： 

 

「次對大分別。如《法華論》，宣說聲聞有其四種：一種性聲聞。是人本來

常習小法，小性成就，於最後身值佛出世，樂欲小法。佛依為說，證得小果，

從本立稱名種性聲聞。二退菩提心聲聞，是人過去，曾習大法，流轉生死，

忘失本念，於最後身值佛出世樂欲小法，佛依現欲，為說小法，證得小果。

                                                             
23 藍日昌先生注意到北朝以宗判教的傳統。見其《六朝判教論的發展與演變》，第六章《宗說與教

說的討論》第 134 頁。 
24 《大乘義章》，T44，no.1851，p.0527a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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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大乘，今退住小，名退菩提心聲聞。……」 25 

「聲聞聲聞者，是人本來求聲聞道，常樂觀察，四真諦法成聲聞性。於最後

身值佛欲小。如來為說，四真諦法而得悟道。本聲聞性，故今復聞聲而得悟

道，是故名為聲聞聲聞。經言為求聲聞者說四真諦，據斯為論。」26 

「又若眾生，于余時中樂聞是法，或在此時樂聞餘法，佛豈不說？判無斯理！

然實別教，如來一化有宜便說，不得定言在十二年。」 27 

「此二雖殊同期小果，藉教處齊等，以是義故齊號聲聞。」28 

 

根據慧遠的論述，聲聞之所以為聲聞，全在其之「樂欲」、「現欲」、「期」望。 

此外，慧遠將菩薩分為兩種，有漸入之菩薩，有頓入之菩薩。漸入之菩薩還

是要學習小乘之法的，由此可知，其智力未必比聲聞眾更為出色，但其卻能由小

乘而入大乘。慧遠於此，並未討論「種姓」的問題，更多的還在於眾生之願力與

修習，修習以成性。 

慧遠此種判教觀，注重信眾的願力，但是忽略了眾生修行的過程、眾生根機與

階位的差別。法藏《華嚴五教章》： 

 

「三依光統律師立三種教，謂漸頓圓。光師釋意，以根未熟，先說無常後說

常。先說空後說不空。深妙之義，如是漸次而說故名漸教。為根熟者，於一

法門，具足演說一切佛法，常與無常，空與不空，同時俱說，更無漸次，故

名頓教。為于上達分階佛境者，說於如來無礙解脫，究竟果海、圓極祕密自

在法門，即此經是也。」
29 

 

根據法藏的論述，慧光「頓、漸、圓」之判教，漸教針對根機未熟者，頓教針對

根熟者，圓教針對「上達分階佛境者」——非圓滿之佛境。佛陀之說法，根據眾

生位元階之不同而演說不同之法，達於「分階佛境者」，才為其說究竟圓滿之教。

其潛在的含義是，未達相應之境界者，是不能理解相應境界之法的。此說並不違

背佛陀普度眾生的本懷，而側重于眾生階位的不同。法藏「五教」之分判，繼承

了慧光重視眾生位階的特點。 

                                                             
25 《大乘義章》，T44，no.1851，p.0789a04。 
26 《維摩義記，T38，no.1776，p.0421b01。 
27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65c07。 
28 《維摩義記》，T38，no.1776，p.0421b07。 
29 《華嚴五教章》，T45，no.1866，p.0480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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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慧遠之判教，重視眾生之樂欲、願力，而忽視眾生之位階，也即具

體的修行過程。慧遠對眾生的修行是相對樂觀的，重視法門的不同，而非階位元

的層次。也正因為，慧遠之修行觀，也難以形成一完整的體系。 

二、體義觀與判教 

前文我們已經對慧遠的判教觀做了詳細的論述，在此，我們講「體義觀」與

慧遠判教的關係。 

首先，大小乘的根本區別。大小乘之區別，是南北朝時期佛學的重要議題，

同時也關涉到當時中國佛學思潮的轉變。在現代人的觀念中，大小乘區分的標準，

由鳩摩羅什所確立，即小乘為「人空法有」，大乘為「人法具空」。但是，在南北

朝佛學高僧的觀念中，大小乘的根本區別並不在此。張雪松老師認為，「鳩摩羅什

傳入的大小乘截然二分的觀念在當時並未立刻接受」，並指出，大小乘的差別，在

「大乘是對大道的追求，而小乘則被視為熱衷於雕蟲小技、各種方術。道與術，

大乘與小乘之間，隱然建立起一種對應關係」30。這是一種獨特的觀念，對我們有

很大的啟發。 

大小乘的這種差別，也體現在慧遠對大小乘的分判之中。慧遠認為小乘也能達

到「人法具空」，大小乘的根本區別，在於對世界認識的「同體」還是「別體」。

這裡，我們以「涅槃三事」為例進行說明，《大乘義章》： 

 

「次明三事，有成涅槃、不成涅槃：……第三同體、異體分別。小乘三事，

體性各別，所以不成。體云何別？小乘法中，宣說慧數以為般若，解脫之數

名為解脫，自余諸德名為法身。此等心法體性各別，以體別故守性不寂。性

不寂故，不成涅槃。大乘三事，同體義分，其猶虛空無礙不動。以同體故，

緣起相成，無有一法別守自性，無別性故、德體寂滅，以體寂故得成涅槃。

故涅槃云：又非別異，故成涅槃。」 31 

「四並不並相對分別。小乘三事，心心數法同時別體，別體並故，不成涅槃。

大乘三事同時同體，同一真心，隨義以分。以同體故不名為並。以不並故得

成涅槃，故涅槃云：如世伊字三點若並，則不得成，不並乃成。」 32 

 

所謂涅槃三事，即法身、解脫、般若。通過此三事，大小乘有成涅槃、不成涅槃

                                                             
30 張雪松，《唐前佛教史論稿》，頁 437。 
31 《大乘義章》，T44，no.1851，p.0821c09。 
32 《大乘義章》，T44，no.1851，p.0821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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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別。小乘中，此三事是體性各別的，所以不能成就涅槃。為何小乘中三事體性

各別呢？因為小乘中以「慧」心所為般若，解脫心所為解脫，其他的諸種德行為

法身，所以此三事都是體性各別的，所以「守性不寂」，即執著本性，而不能達到

涅槃。與此相反，大乘三事是「同體義分」的，所以能成涅槃。所以，從涅槃講，

同體、別體，是大乘小乘之根本區別。 

 慧遠認為，大小乘的根本差別在同體、別體之分，但在實際的論述中，如何處

理《成實論》則是有分歧的。按照慧遠的分判，《成實論》屬於小乘，但其也講諸

法「同體」，因為《成實論》已經能夠破除對「性」的執著，《大乘義章》： 

 

「成實法中，心與數法，一體義分，不說心外別有諸數，如說識陰以之為心，

餘則名數；說受為心，餘還名數；如是一切。毗曇法中，心與數別，六識是

心，餘想受等，說為心數。」
33 

 

慧遠認為，《成實論》中，心與心所是一體的，區別在於義分，不同於毗曇法中心

與心所別體的認識。所以，慧遠在講《成實論》為小乘的時候，又新加入一條，

即《成實論》未能破「相」，《大乘義章·二諦》： 

 

「言破性者，小乘中深，宣說諸法虛假無性，不同前宗立法自性。法雖無性，

不無假相，此宗當彼成實論也。」34 

 

《成實論》雖然破性，但還是認為有相存在。慧遠關於大小乘的區分，除了同體

別體之外，還加入了「破相」與否的標準。 

總體而言，慧遠以同體、別體為主要準則來分判大小乘，小乘注重對於「體

性」的分析，而大乘則注重對於「體」的總體把握。但《成實論》是一例外，《成

實論》也講同體義分，但卻屬於小乘。慧遠以《成實論》尚未「破相」為由，將

之拒之於大乘門外，這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於《成實論》是否為大乘的複雜態度。 

同時，大小乘關係的界定，也是根據「同體」與「別體」的關係。在「體義

觀」中，同體與別體是有對立的，前者離相離性，後者則有性相之別。但是，慧

遠進一步講兩者的相攝相入，而非截然對立的關係。所以，可以將別體之法攝入

同體之中。由此，雖然慧遠認為小乘就「別體」而認識萬法，是不圓滿的，但慧

遠並未將其完全的否定。大乘「同體」，小乘「別體」，大乘可以將小乘攝入自己

的體系之中，為我所用。具體講，慧遠認為，大乘中的漸教菩薩首先學習的就是

                                                             
33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92a02。 
34 《大乘義章》，T44，no.1851，p.0483a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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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的義理，以小乘作為通向大乘的階梯。且就實際而言，頓教之菩薩少而漸修

之菩薩眾，所以小乘之法還是有學習的必要的。這也是為什麼慧遠在《大乘義章》

中，積極吸納毗曇、成實思想的原因。 

其次是「性相」與四宗判教。「性相」是慧遠區分同體與別體的根本依據，也

是其區分四宗的根本依據。慧遠所立之四宗，即立性宗、破性宗、破相宗及顯實

宗四者。可以明確的看出，此四者中的前三者，都是圍繞性相而展開的。依據四

宗對應性相的破斥與對真實如來藏的開顯，而有深淺之別。由此構成一邏輯上升

之體系：立性宗→破性宗→破相宗→顯實宗。「性相」的存在與否，是同體與別體

之間的根本區別。四宗正是對於性相的不同認識而有淺深的區分，並由此而有四

宗的分判。 

再次，是「體義觀」與平等大乘經教觀之關係。慧遠主張平等的大乘經教觀，

這是其獨特的思想，與當時佛教思想的主流是相反的。慧遠之所以堅持平等的大

乘經教觀，根源還在於「同體義分」觀。在慧遠看來，大乘經典都是圓滿之佛陀

為教化菩薩所說之經典，佛陀不會有所「私藏」，所說必然是究竟的。但佛陀會根

據菩薩之根機不同而說不同之法門，此即慧遠所謂的「宗趣」，各經雖然宗趣不同，

但無不是究竟的。如《維摩詰經》以「解脫」為宗，《華嚴經》以三昧為宗等等。

此不同之宗趣，實際即是同體法界之「義分」、「義門」，通過任一「義門」，都可

以「入法界」。所以，每一部大乘經典，都是作為某一「義門」來講的，義門雖然

不同，但都由「同體」開分出來，都能夠圓滿的顯現此「同體」之法。正因為此，

慧遠主張平等的大乘經教觀，同時，慧遠又給不同的大乘佛經歸納其「宗趣」——

儘管很多「宗趣」在今人看來是很勉強的。 

三、慧遠判教觀與華嚴判教略辯 

（一）教與宗 

華嚴判教體系複雜，非三言兩語所能道明，此處僅以法藏為例做些比較。眾

所周知，法藏的主要判教思想為「五教判」，即將佛陀一代教法分判為小、始、終、

頓、圓五教。除了五教外，法藏還判了「十宗」，即：我法俱有宗、法有我無宗、

三法無去來宗、現通假實宗、俗妄真實宗、諸法但名宗、一切法皆空宗、真德不

空宗、相想俱絕宗、圓明具德宗。 

關於教與宗的分判，法藏講：「第四分教開宗者，於中有二：初就法分教，教

類有五；後以理開宗，宗乃有十。」教分判的依據在「法」，而宗分判的依據在「理」，

此種分類，也繼承自地論宗，對於教的分判，重點在佛陀所說之「教」，而對於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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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判，則重點在各派所宗之「理」。這與慧遠對於教、宗的分判是一致的。 

（二）判教之「平等」原則與「淺深」原則 

對於經教的判定，有「平等」與「淺深」兩種基本原則35，從平等的原則講，

則注重佛教經論在義理上的平等究竟，其代表人物即是慧遠。從淺深原則講，則

注重對於佛教經論在義理上具有淺深層次不同的分判。中國佛教判教的主流是「淺

深」，因為判教本身的意圖即是對龐雜的佛教經典做一系統的歸納，予以高下淺深

之分判。所以，從這一點上來講，慧遠的平等大乘經教觀則是另類。將「淺深」

原則發揮到極致的是華嚴宗。與天台宗不同，華嚴宗對於淺深原則應用得更為徹

底。關於天台宗的判教，宋代諦觀《天台四教儀》對天台宗的判教有概括性的論

述，其中關於「五時判教」的論述： 

 

「初頓部有一麁(別教)一妙(圓教)，一妙則與法華無二無別。若是一麁，須待

法華開會廢了，方始稱妙。次鹿苑但麁無妙(藏教)。次方等三麁(藏通別)一妙

(圓教)。次般若二麁(通別)一妙(圓教)。來至法華會上，總開會廢前四味麁，

令成一乘妙。諸味圓教更不須開，本自圓融不待開也。但是部內兼但對帶，故

不及法華淳一無雜，獨得妙名，良有以也。」36 

 

文中論述五時之教的差別，以突顯法華之妙。五時教中，華嚴兼，鹿苑但，方等

對，般若帶，都不及法華淳一無雜之妙。雖然如此，以化法四教判，五時所具之

法如下： 

 

華嚴兼：一粗(別教)一妙(圓教)； 

鹿苑但：但粗無妙(藏教) 

方等對：三粗(藏通別)一妙(圓教) 

般若帶：二粗(通別)一妙(圓教) 

法華  ：淳一無雜 

 

由此可知，五時教中，除了鹿苑只是藏教外，其他四教中都具備「圓教」，雖與《法

華》有純雜的差別，但從本質上講，都是究竟圓滿的，這一點，是與慧遠思想相

通的。《法華》的優越地位僅僅在於其淳一無雜之特性。 

與天台宗不同，華嚴宗則認為《華嚴經》為最高之佛教經典，判屬「圓教」，

為「本」，其他四教則為「末」由「本」開顯出來。《華嚴五教章》： 

                                                             
35 聖凱.初期地論學派的判教思想[J].清華哲學年鑒（2006 年），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頁 449。 
36 《天台四教儀》，T46，n1931，p.0775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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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乘教開合者，於中有三：初約教開合，二以教攝乘，三諸教相收。初

約教者，然此五教，相攝融通有其五義。一、或總為一，謂本末鎔融唯一大

善巧法。二、或開為二，一本教，謂別教一乘為諸教本故；二末教，謂小乘

三乘，從彼所流故。又名究竟及方便，以三乘小乘望一乘悉為方便故。」37 

 

法藏認為，作為別教一乘的《華嚴經》為諸教之本，而其他三乘為末，其他三乘

由此別教一乘開顯出來。而慧遠的觀點是，真實如來藏為本，所有大乘經典都由

此如來藏開顯出來。法藏則以《華嚴經》代替了慧遠「真實如來藏」的地位。這

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我們的問題是，為什麼《華嚴經》具有此種地位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

以「法界緣起」為最高之緣起，是當時佛教界的共識，而開顯此種緣起觀的是《華

嚴經》，如其中所述之「海印三昧」。法藏《華嚴五教章》認為，「性海果分」不可

說，「緣起因分」即「普賢境界」可說，那麼，《華嚴經》則直接從「緣起因分」

開顯無盡之法界緣起。正因為此，《華嚴經》當之無愧為佛教最高之經典。 

此外，華嚴宗強調《華嚴經》為別教一乘，區別于《法華》的同教一乘。而

在慧遠時代之地論師有「別教、通教、通宗」之判教，「通宗」為最高之教，可見，

在那個時代，對於佛教經典，強調的是「通」。而到了法藏這裡，卻反其道而行之，

強調《華嚴經》為「別教」，凸顯其獨特性，區別于作為「同教一乘」的《法華經》。

所以，華嚴宗將「淺深」這一判教原則發揮到極致。 

在華嚴宗之後成立的禪宗，則跳出「教」的範疇，講「教外別傳」，其所傳直

接為佛陀之「心地」法門，此種講法，相對於華嚴宗而言，則又更進一層了。 

所以，我們認為慧遠與華嚴宗之判教，為兩個極端，一個是平等原則的極端，

一個是淺深原則的極端。此種判教原則的轉變，也反映了佛教整體本土化、中國

化的深入。 

                                                             
37 《華嚴五教章》，T45，n1866，p.0482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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